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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食品药品和工商质监局、各区食品药品和工商局、经开区食

药分局，市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支队：  

现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《关于 12 批次化妆品不合格的通

告》（2019 第 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开展排查，督促经

营企业、使用单位停止销售和使用通告涉及的不合格化妆品，对

不合格化妆品采取下架等措施防控风险，开展源头追溯，查清购

进渠道，认真做好排查记录，对排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

严格依法查处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。排查情况请于

2019 年 3月 12 日前报市局。 

联系人：陈  华，联系电话：18981277669。 

邮  箱：343209909@qq.com。 

 

 

 

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19 年 2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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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19 日印发 







 

  



 

  



 

  



 

  



 


	（主动公开）转发《国家药品监管局关于12批次化妆品不合格的通告》的通知_Password_Removed
	（主动公开）12批次附件_Password_Removed

